                  选举分会        选区
推荐的区（县）人大代表候选人基本情况登记表
	姓   名
	
	性   别
	
	民族
	
	籍贯
	

	出生日期
	
	参加工作
时   间
时   间
	
	党派
	
	加入党派时间
	
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
	国   籍
	
	是否拥有国（境）外
永久居留权
	
	是否拥有国（境）外
长期居留许可
	

	人大代表
任职情况
	是否曾担任人大代表职务 是□ 否□       省     市     区（县） 第     届人大代表

	
	现是否担任人大代表职务 是□ 否□       省     市     区（县） 第     届人大代表

	全日制
教  育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
	学   历
	
	学位
	

	在  职
教  育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
	学   历
	
	学位
	

	  现任（或原任）
职   务
	
	单位性质
	
	归侨台籍
	

	
	
	
	
	
	

	本人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本人居住地址
	
	户口所在地
	

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》的规
定，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如实提供个人身份、简历等基本情况。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，选举委员会应当向选民通报。

2、此表为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本人用签字笔填写。
代表候选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	本  

人  

简  

历
	

	选举部门审核情况
	


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注：本表用签字笔填写一式两份。
